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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开展第一批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检查验收和第二批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教育局，高等职业院校、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2014年11月，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联合开展了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以下简称实训基地）申报工作，第一批认定实训基地36家（名单见附件1）。为进一步推动工作，检验第一批实训基地建设成效，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决定对第一批实训基地进行检查验收，同时开展第二批实训基地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第一批实训基地检查验收
（一）检查验收内容

1. 实训基地整体建设。主要包括实训基地整体建设概况、实训基地对专业建设的推动作用、实训基地投入情况、建设目标完成情况等，具体参考河南省电子商务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电商行指委）制定的《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标准（试行）》（见附件2）。

2. 实训基地管理。主要包括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情况、执行和调整情况、合规采购情况等。

3. 实训基地建设成就。主要包括实训基地的实训开出情况、开展社会培训、项目效益、可持续影响、群众满意度等。

（二）工作程序
1. 院校提交报告

实训基地所在院校根据检查和验收内容要求撰写验收报告，并附上必要的照片、票据等佐证材料，格式自拟。验收报告经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教育局审核盖章后提交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省属院校验收报告直接提交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
2. 组织检查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抽调教学专家、企业专家对院校验收报告进行复核，并组织实地检查，确定报告真实性，指导院校进一步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3. 公布结果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根据复核情况公布最终验收结果。未完成建设任务的院校，将视情况给与1年延期建设或取消资格。

二、第二批实训基地申报工作
（一）申报范围

省内开设电子商务相关专业的中、高等职业院校。

（二）申报条件

1. 基础条件良好。实训基地建设具有良好的软、硬件基础，教学仪器设备先进、功能完备，专项建设经费充足、教学资源充裕；师资结构和水平能够满足实训基地需要，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成绩突出。

2. 建设目标明确。实训基地建设和发展思路清晰，规划方案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职业教育特色鲜明，管理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先进，能够适应电子商务发展对人才的培养需求。

3. 运行管理规范。实训基地具备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内部管理体制和机制，在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教学基地管理、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创新，实训基地教学质量保证和监控体系完善并运行良好。

4. 校企合作紧密。职业院校强化与电子商务企业“校企合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校企合作办学，如组织教师和学生进行顶岗实习、实践，参与企业职工培训、技术改造和产品研发等，实现专业与产业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

（三）申报材料

    1. 院校申报文件。
2. 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申报表（见附件3）。
    3. 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方案（见附件4）。
4. 相关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要求A4纸打印装订，2、3项另附电子文档。

（四）工作程序

1. 组织申报。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教育局组织本地区职业院校填写申报材料，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初审，并联合行文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省属职业院校直接申报。

2. 专家评审。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3. 现场查看。对通过专家评审的实训基地，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现场查看实训基地情况。

4. 公布结果。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根据专家评审和现场查看意见，研究确定入选名单并公布授牌。

三、其他事项

（一）为做好第一批实训基地检查验收和第二批实训基地申报工作，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将依托省电商行指委开展具体工作。
（二）请各单位于11月7日前，将第一批实训基地验收材料和第二批实训基地申报材料纸质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提交省工业和信息化委产业融合办公室（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熊儿河路93号东龙大厦北楼1326室），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hngxwcyrhb@126.com。

（三）对通过验收的第一批实训基地，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将在项目申报、校企合作中予以优先考虑。

（四）对认定的第二批实训基地，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将依托省电商行指委，引导电子商务企业与实训基地开展合作，组织省信息化专家为实训基地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和智力支持，并将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实训基地建设予以其他支持。

（五）省工业和信息化委、省教育厅将依托省电商行指委，对第二批实训基地进行动态管理，定期对实训基地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评估，确保实训基地建设取得实效。

联系方式：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产业融合办公室
李  洋  0371—65509946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王  凯  0371—69691879

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张俊丽、杨  森  0371—69691869、69691855

省电商行指委

张苏丰  0371—86536565

附件：1.第一批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名单

    2.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标准（试行）
3.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申报表
4.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方案（提纲）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河南省教育厅

                             2016年10月18日

附件1

第一批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名单

	序号
	所在院校名称
	基地负责人
	基地主要工作人员

	1
	郑州财经学院
	祝  娟
	武建伟、李  想、张艳格、高丽燕

	2
	河南化工职业学院
	孙  勇
	张召哲、蒋  九、范佳森、李  楠

	3
	洛阳经济学校
	许  燕
	权清华、都爱霞、何月玲、徐  钊

	4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李海龙
	康文涛、孙长平、张  波、行红明

	5
	洛阳市第一职业高中
	张利伟
	杨万杰、刘玉录、牛永强、张艳苗

	6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辛  锋
	谢朝阳、马红军、候春俊、楚江波

	7
	济源职业技术学校
	侯怀乐
	李海生、邢飞红、李丽娜、杨  进

	8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闰青
	司清亮、郭卫民、李继强、周  佩

	9
	河南工业和信息化职业学院
	翟贵平
	聂  静、陈  科、郑  娟、任  翔

	10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
	鲁锡杰
	孙金丽、齐丹坤、张瑞云、李  源


	11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白国祥
	侯冬玲、王胜军、赵永霞、陈卫新

	序号
	所在院校名称
	基地负责人
	基地主要工作人员

	12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高钰行
	郭子锋、刘彩霞、张  艳、马志靖

	13
	鹤壁市机电信息工程学校
	马顺喜
	殷中杰、刘  凯、彭素芬、张  慧

	14
	濮阳县职业技术学校
	魏荣华
	郝随同、张银菊、樊丽花、王志刚

	15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杨紫元
	王海英、孙参运、杨洪涛、王小平

	16
	开封大学
	郭军明
	韩  辉、徐  轲、段淑敏、吴建军

	17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汪  泉
	李海滨、尹  涛、赵黎明、李剑华

	18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王丽丽
	龙朝晖、王铁桩、程佳聪、王庆来

	19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肖  珑
	李小强、张滨燕、赵大鹏、乔  陆

	20
	河南省商务中等职业学校
	樊  珂
	薛  聪、谷美英、车豫宁、张明全

	21
	河南省工业设计学校
	刘  诚
	齐英兰、李旭军、张亚利、王  永

	22
	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冯鑫永
	李素萍  徐瑞霞  高  蕾  吴瑞杰

	23
	周口师范学院
	夏  鑫
	陈占伟、阮云胜、田华伟、刘  慧

	24
	周口市联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侯联营
	李红雨、陈红梅、康  鹏、史  芳

	25
	周口市天骄商务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马  为
	赵敏涛、马  楠、韩向阁、程晓英

	序号
	所在院校名称
	基地负责人
	基地主要工作人员

	26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曹  源
	韩秀枝、李建林、张晓丽、李雁函

	27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宋沛军
	刘颖民、夏朋举、张广克、赵露洁

	28
	许昌工商管理学校
	朱晓明
	谢瑞红、刘小丽、朱东煜、李耀伟

	29
	息县职业教育中心
	贾  辉
	左媛媛、冯  瑞、陈永涛、李晶晶

	30
	商城县职业高级中学
	张香峰
	张道发、王传刚、谭永立、刘  凡

	31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俊峰
	胡玲玲、徐  征、卢秋萍、兰  岚

	32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国英
	苏  涛、程  亮、杨志明、孙  宁

	33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段红军
	古春杰、李  峰、高  坤、李  宏

	34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伍  玫
	张  磊、江  欣、朱珊珊、周  嵘

	35
	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
	王利冬
	王爱芳、郭小娟、许晴晴、王  娜

	36
	河南工程学院
	武化岩
	姚文喜、张  珺、陈丽莉、孙双全


附件2

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标准
（试行）

为贯彻《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的通知》（豫政〔2012〕48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豫政〔2012〕49号）要求，实行政府推动、行业协会协调、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校企合作机制，提高实训基地建设水平，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特制定本建设标准。

一、实训基地建设方向

（一）实训基地须面向全校电子商务相关专业学生开展实训教学；同时，面向社会需求，向广大电子商务从业人员开展知识技能提升以及转岗转业培训。

（二）实训基地须紧密结合电子商务行业特征与本区电子商务发展特点，动态调整、不断更新实训内容或项目，改进培训方法，促进大学生以及社会相关人员电子商务技能提升。

（三）实训基地须依托入驻企业资源，结合本区电子商务发展特点，具备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功能，促进大学生以及社会相关人员创业。

二、实训专业要求

（一）专业特色

实训基地所在院校的电子商务专业应为省级或院校重点专业、特色专业或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二）专业人数

高职院校电子商务相关专业年招生人数须在100人以上，中职院校电子商务相关专业年招生人数须在120人以上（具有稳定社会培训生源并取得良好社会反响的，可酌情放宽要求）。
（三）师资队伍

高职院校专业对口的校外兼职教师队伍人数大于专任教师人数的60%，中职院校专业对口的校外兼职教师队伍人数大于专任教师人数的40%；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中，团队骨干成员要具有企业商务服务或电商系统研发与运维经历；师资建设制度、规划、活动等成效显著。

学校应积极组织教师参加行业会议、论坛，促进与产业交流。

三、实训教学要求

（一）实训时间和方式

实训基地课程开出率不低于80%，实训基地课程以“模拟软件教学+真实企业项目教学”为主，实训基地要采用公司化运作的实训方式，在实训基地的注册企业数量，高职院校不少于5个，中职院校不少于3个。

实训基地通过电子商务模拟软件教学，模拟电子商务运营和应用流程，促进理论知识的应用化，加强对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通过模拟软件进行电子商务技能训练，培育大学生的专业技能。

实训基地通过引入企业真实项目承接和学生创业项目孵化运营，培育大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促进大学生创业。

（二）教材建设

结合电子商务专业培养目标和本专业覆盖的职业岗位需要，实训基地所在院校要积极参与河南省电子商务系列教材的统编工作，并在教学与培训过程中积极采用该系列教材。其中，高职院校采用的统编教材种类，应不低于该校已开设课程且该课程具有前述系列统编教材的70%；中职院校该比例应不低于50%。

（三）电子商务竞赛

鼓励并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电子商务竞赛，以赛促训，以赛促学，以赛选人。院校电子商务竞赛参赛人数占该年电子商务专业总人数的比例应不低于20%，参加省电子商务竞赛的队伍不少于一支。

（四）职业技能测评

鼓励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职业技能测评（如电子商务应用人才水平等级测评，由河南省电子商务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河南省电子商务协会颁发），以此推动职业标准进院校，强化对学生理论知识传授和实操技能培养的效果。院校参与职业技能测试、认证的学生人数占电子商务专业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应不低于30%。

（五）线上线下融合教学

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实习在线教育平台，依托平台的实训课程、专家师资、合作企业、创业项目等资源，创新实训教育模式。

四、实训基地规模与设施要求

（一）实训基地面积

高职院校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面积不小于500平方米，中职院校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面积不小于300平方米。其中创业孵化功能区域不低于实训基地面积的30%。该指标是指实训基地内除物流用地和计算机机房以外的面积。

（二）实训基地软硬件设施

实训基地应配备性能优良的局域网（至少配置1000M带宽、24口交换机、配线机柜、信息模块、双口面板）和互联网。

实训基地应设立四个以上功能实训室（如：网站开发、网页设计、视觉优化、网络营销推广、网店运营、移动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网站客服等）。

实训基地应通过软件平台的搭建，具备基础实训、专项能力实训、运营实战实训、创新创业实训等功能。

（三）引企入校

实训工作由院校及其合作企业共同推动。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引入企业的数量不少于3个，中职院校不少于2个。引入的企业须和院校、河南省电子商务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签订三方合作协议。

企业入校，与院校建立人才实训及就业合作、专业课程授课承接、师资入企培训承接、项目发接包承接合作、学生创业资源供给等合作内容。

五、实训基地规划与管理

（一）场地规划

中高职院校实训基地的规划须满足规划科学、功能清晰和设施有序三方面要求；有科学合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对校企合作内容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组织实施方案；实训教学大纲要与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无缝对接。

（二）实训基地管理

实训基地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健全，岗位职责明确；制定规范的实训计划、实训大纲、实习指导书、实训任务书及实训考核办法等；在院校建立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并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

本标准制定参考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服务基地建设标准，适用于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与评估。
附件3

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申  报  表

申报学校名称                       （盖章）

实训基地名称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河南省教育厅

二○一六年十月

填 写 说 明

1．学校性质：公办高职、民办高职；

2．教学行政用房面积：包括办公、教室、实验实训场所、图书馆、体育馆（风雨操场）等的面积；

3．自筹经费：包括专项经费、学校培训、科技服务等收入经费；

4．兼职教师：指正式聘任的，独立承担一门专业课或实践教学任务（20学时以上）的行业、企业及社会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

5．教学仪器设备：单价在800元以上的用于教学的仪器设备； 

6．大型教学仪器设备：单价不低于5万元的用于教学的仪器设备； 

7．行业企业经历教师：指专任教师中具有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的教师。

注：申报学校要对所填报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一、 申报学校基本情况

	基

本

信

息
	学校名称
	

	
	举办方
	□省级政府  □地市级政府

□行业      □企业     □其他
	全日制在校生（人）
	

	
	
	
	院校性质
	

	
	通信地址
	
	邮　编
	

	
	
	
	学校网址
	

	
	法人代表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箱
	

	
	联系人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邮箱
	

	办

学

资

源
	占地面积（亩）
	
	总建筑面积（㎡）
	

	
	校舍建筑面积（㎡）
	
	教学用房面积（㎡）
	

	
	实验实训场所建筑面积（㎡）
	

	
	教学仪器设备
	总值（万元）
	
	大型教学仪器设备
	数量（台／套）
	

	
	
	生均（元）
	
	
	总值（万元）
	

	
	近三年办学经费相关数据

	
	年  度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财政拨款（万元）
	
	
	

	
	学费（含住宿费）（万元）
	
	
	

	
	自筹经费（万元）
	
	
	

	
	其它（万元）
	
	
	

	
	总额（万元）
	
	
	

	
	生均（元）
	
	
	

	
	教职工总数（人）
	
	专任教师数（人）
	

	
	兼职教师数（人）
	
	具有行业企业经历的教师人数（人）
	

	
	具有高级工、技师、工程师等职称的教师数（人）
	

	
	专业数
	
	稳定招生专业数
	
	近三年平均

就业率（％）
	


二、申报基地相关专业基础

	专业

设置
	电子商务相关专业情况

	
	序号
	专业名称
	设置时间
	年招生数（人）
	在校生数（人）
	累计毕业生（人）
	近三年平均就业率（％）

	
	1
	
	
	
	
	
	

	
	2
	
	
	
	
	
	

	
	3
	
	
	
	
	
	

	
	4
	
	
	
	
	
	

	
	5
	
	
	
	
	
	

	
	6
	
	
	
	
	
	

	
	7
	
	
	
	
	
	

	
	8
	
	
	
	
	
	

	师资队伍
	专任

教师
	总  数（人）
	

	
	
	其中：高级职称教师数（人）
	

	
	
	中级职称教师数（人）
	

	
	
	初级职称教师数（人）
	

	
	
	具有行业企业经历的教师（人）
	

	
	
	具有高级工、技师、工程师等职称的教师（人）
	

	
	兼职教师总数（人）
	

	相关

职业技能鉴定情况
	本专业近三年为社会培训总人次
	

	
	序号
	鉴定站名称
	鉴定工种
	发证机构
	近三年获证人数

	
	1
	
	
	
	

	
	2
	
	
	
	

	
	3
	
	
	
	

	
	4
	
	
	
	

	
	5
	
	
	
	

	
	6
	
	
	
	

	
	7
	
	
	
	

	
	8
	
	
	
	

	现有相关校内实验实训场所状况

	序号
	名   称
	建筑

面积

（㎡）
	教学仪器设备
	其中：大型教学

仪器设备
	主要实训项目
	面向其他专业的数量

	
	
	
	台/套
	总值

（万元）
	台/套
	总值

（万元）
	
	

	1
	
	
	
	
	
	
	
	

	2
	
	
	
	
	
	
	
	

	3
	
	
	
	
	
	
	
	

	4
	
	
	
	
	
	
	
	

	5
	
	
	
	
	
	
	
	

	6
	
	
	
	
	
	
	
	

	现有相关校外实训基地（附相关证明材料）

	序号
	名称/合作企业
	主要实训内容

	1
	
	

	2
	
	

	3
	
	

	4
	
	

	5
	
	

	校企

合作

成效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教学改革成效
	

	基地的资源共享与示范作用
	


三、学校专业指导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意见

	（盖 章）       签字：

年   月   日



四、学校审核、推荐意见

	（盖 章）     学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五、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教育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河南省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提纲）

一、学校基本情况

    包括：学校概况、电子商务相关专业基本情况、校企合作开展情况等。

    二、实训基地建设必要性和可行性

包括：实训基地建设必要性、实训基地建设思路和目标、实训基地建设条件等。

    三、实训基地建设内容

    包括：实训基地场地规划和功能设置、实训基地主要软、硬件建设内容、实训基地资金预算和建设进度等。

    四、实训基地建设保障措施

包括：实训基地人才培育计划、实训基地运行和保障机制、实训基地共享措施等。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10月18日印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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